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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部 份 ： 處 置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產 品  

 

1.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（ “ 物 流 署 ” ）已 採 取 了 什 麼 措 施 以 推 動 各 局 /部 門

制 訂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產 品 的 處 置 策 略 ? 

 

物 料 供 應 及 採 購 規 例 (“規 例 ”)已 提 供 清 晰 的 指 引 以 便 各 局 /部 門 處 置 不

可 再 用 或 剩 餘 的 物 料 。 根 據 規 例 ， 各 局 /部 門 可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採 取 不

同 的 處 置 方 法 (包 括 捐 贈 予 非 政 府 機 構、商 業 處 置 或 丟 棄 )，一 般 而 言 ，

考 慮 的 因 素 包 括 物 品 的 剩 餘 價 值 、 轉 售 價 值 及 公 眾 利 益 等 。  

 

物 流 署 定 期 為 各 局 /部 門 安 排 售 賣 已 使 用 或 不 可 再 用 的 電 腦 及 配 件 合

約 ， 並 在 一 些 採 購 電 子 辦 公 室 儀 器 的 合 約 內 ， 加 入 折 舊 貼 換 的 條 款 ，

以 便 部 門 處 置 舊 有 物 品 。  

 

就 審 計 報 告 建 議 物 流 署 推 動 各 局 /部 門 制 訂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產 品 的 處

置 策 略 ， 本 署 會 參 照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將 會 發 出 有 關 更 換 資 訊

及 通 訊 科 技 產 品 的 指 引 ， 另 發 通 函 給 各 局 /部 門 ， 提 供 處 置 這 類 物 品 時

須 考 慮 的 相 關 因 素 (包 括 物 品 的 服 務 期、狀 況 和 可 用 性 等 )，並 要 求 各 局

/部 門 訂 立 良 好 的 管 理 模 式 及 處 置 策 略，以 便 定 期 檢 討 並 適 時 處 置 過 時

的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產 品 。  


